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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9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9099.htm （１９９３年１２月

２２日发布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，国务院各部

委、各直属机构： 我国小汽车（指小轿车、旅行小客车、越

野吉普车、面包车、工具车，下同）进口关税目前税率偏高

，同时减免税政策又过多、过宽，不利于调节小汽车进口，

促进国内汽车工业的发展。为此，国务院决定调整进口小汽

车关税税率和进口小汽车减免税政策，严格控制减免税，按

照统一的税收政策实行对小汽车进口的宏观管理。现将有关

问题通知如下： 一、适当降低小汽车进口关税税率。排气量

三升及其以下的汽油机小汽车和排气量二点五升及其以下的

柴油机小汽车的进口关税税率，由１８０％降至１１０％；

排气量三升以上的汽油机小汽车和排气量二点五升以上的柴

油机小汽车的进口关税税率，由２２０％降至１５０％。 二

、除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无偿赠送的、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

际条约和我国政府与其他国家政府协议规定可以享受减免税

待遇的机构、人员进口的小汽车以外，其他任何机构、人员

进口小汽车，一律由海关照章征收进口关税、进口环节增值

税和其他税费。 三、本通知由海关总署公告并自一九九四年

一月一日起实施。但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按规定已

经有关部门批准并领取有关证明可以享受减免税待遇进口但

尚未进口的小汽车，其减免税有效期可顺延至一九九四年三

月三十一日，过期一律按本通知的规定执行。 四、国务院或

国务院各部门原有文件的有关规定凡与本通知规定不一致的



，一律停止执行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

二十二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

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